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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

公 告

2018 年 第 142 号

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发布国家标准

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的公告

现批准（（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为国家标准， 编号为

GB 50180 - 2018, 自2018年12月 1 B起实施。 其中， 第

3.0. 2 、 4. 0. 2 、 4.0.3 、 4.0.4 、 4. 0. 7 、 4.0.9条为强制性条文，

必须严格执行。 原国家标准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》GB

50180 - 93同时废止。

本标准在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户网站(www. mohurd. gov. en)

公开， 并由住房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研究所组织中国建筑I业出

版社出版发行。

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

·- 2018年7月10 B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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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}贝总1
 

1. 0. 1 为确保居住生活环境宜居适度， 科学合理、 经济有效地

利用土地和空间， 保障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质量， 规范城市居住

区的规划、 建设与管理， 制定本标准。

1. 0. 2 本标准适用于城市规划的编制以及城市居住区的规划

设计。

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应遵循创新、 协调、 绿色、 开放、

伴外， 尚应符合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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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2. 5m; 

2 人行出入口间距不宜超过200m;

3 最小纵坡不应小于0. 3%, 最大纵坡应符合表6. 0.4的

规定；机动车与非机动车混行的道路， 其纵坡宜按照或分段按照

非机动车道要求进行设计。

表6.0.4 附属道路最大纵坡控制指标(%)

道路类别及其控制内容 一般地区 积雪或冰冻地 Ix

机动车道 8.0 6.0 

非机动4订

道 3. () 2.0 

步行道 8.0 ,1. 0 

6.0.5 居住区道路边-

、 构筑物最小距离(m)

乍市道路 1 附属道路

2 _ J 

建筑物面向道路
2. 5

]. 5 

L
3

 

注：道路边缘对于城市道路是指道路红线；附属道路分两种情况：道路断面设有
人行道时｀指人行道的外边线；道路断面未设人行道时，指路面边线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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